2010级教育专业硕士推荐免试确认函
为了拓宽我校本科生进一步深造渠道，做优做强我校教师教育特色，扩大我校研究生层次的教师人才培养规模，学校经过研究决定，今年新增60个教育专业硕士推荐免试指标，面向文、数、外、政、史、地、理、化、生等九个学院招生。这些学生录取后，全部进入教师教育学院，由教师教育学院负责管理和培养。上述九个学院不再接收我校教育专业硕士推免生。
教育专业硕士推荐免试报名、申批程序不变。即申请人向所在学院申请报名。学院遴选出教育专业硕士推免生名单，提交教务处初审。初审通过后，申请人在学校研究生部网站下载推免申请表，填写之后，由本学院及学校教务处审批盖章后，交到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秘书处。教师教育学院按学校研究生部要求组织复试和面试。合格者，学校发放同意接收函。

申请人不得与其他类别硕士推免交叉申请报名。即如果申请了教育专业硕士推免生资格，就不能同时申请其他类别硕士推免生资格。
申请人请在认真阅读以上规定并同意后，签字确认。
申请人签字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2010年10月9日

